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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107年度服務躍升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行政院 106 年 1 月 9 日院授發社字第 1061300008 號函頒「政 

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年 1月 15 日發社字第 1071300028 號函頒 

第 2 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為精進本署「司法為民」之服務理念，透過創新與強化為民服務

作為，落實全方位優質服務，積極提升法務機關親民形象與公信

力之目標。 

參、實施對象 

本署各科室。 

肆、執行策略及具體推動作法 

實 施 要 項 執 行 策 略 承辦科室 具 體 推 動 作 法 

一、完備基礎服

務 項 目 ，

注 重 服 務

特 性 差 異

化。 

 

 

 

 

 

 

 

 

 

 

 

 

 

 

1.建立標準作業流

程，維持服務措

施處理一致性；

確保資訊提供、

問題回應或申辦

案件處理的正確

性，並適時檢討

改進流程與作業

方式。 

 

2.提供民眾易讀、

易懂、易用的服

務申辦資訊及進

度查詢管道，提

升服務流程透明

度。 

3.注重服務人員的

禮貌態度，提高

民眾臨櫃洽工或

研 考 科 

為民服務

中     心 

 

 

 

 

 

 

 

為民服務

中     心 

 

 

 

 

為民服務

中     心 

 

1. 各項為民服務工作遵照

相關作業標準及服務規

範辦理，使各項為民服

務作業流程標準化、具

一致性，民眾如有專業

或法令之疑問可直接或

撥打本署為民服務中心

專線，由專責人員解答

相關問題，達到快速、

正確的解答服務。 

2.製作辦理民眾聲請事項

及程序一覽表，隨時提

供及更新各項聲請書表

、申辦須知及宣導資料  

  ，提升服務流程。 

 

3.主動協助民眾申辦，親

切導引服務，規劃服務

設施，檔案應用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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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全程意

見 回 饋 及

參 與 ， 力

求 服 務 切

合 民 眾 需

求。 

 

 

 

 

 

 

 

 

 

 

 

 

 

 

 

 

 

 

 

 

 

 

三、便捷服務遞

送 過 程 與

方 式 ， 提

網站使用的便利

性，建置合宜的

服務環境。 

4.因應業務屬性及

服務特性差異，

汲取創新趨勢，

投入品質改善，

發展優質服務。 

 

1.納入民眾參與服

務設計或邀請民

間協力合作，提

供符合民眾需求

的服務。 

 

 

 

 

 

 

2.善用各類意見調

查工具與機制，

蒐集民眾對服務

的需求或建議，

適予調整服務措

施。 

3.依據服務特性辦

理滿意度調查，

瞭解民眾對服務

的看法，並據以

檢討改善既有措

施。 

4.傾聽民眾意見，

積極回應，有效

協助民眾解決問

題。 

 

1.擴大單一窗口業

務涵蓋範疇，減

除申辦案件所需

 

 

 

各 科 室 

 

 

 

 

 

各 科 室 

 

 

 

 

 

 

 

 

 

 

各 科 室 

 

 

 

 

 

各 科 室 

 

 

 

 

 

各 科 室 

 

 

 

 

為民服務

中     心 

 

，提供親切、善意的服 

  務環境。 

 

4.吸收新資，妥適改善本

署各項為民服務設備，

以提供民眾優質洽公環

境，樹立機關優質服務  

形象。 

 

1. 結合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

會、臺灣更生保護會澎

湖分會、法律扶助基金

會、澎湖縣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澎湖地區機關

、學校等團體廣納各方

意見及辦理各項宣導活

動，以善用社會資源，

協助公共服務，提供符

合民眾需求的服務。 

2.民眾於本署洽公時，發

送意見調查表，調查對

本署各方面表達民眾之

意見 

。 

 

3.依各項業務屬性辦理各

項民眾滿意度調查，彙

整民眾之意見，陳送長

官核閱，依長官核批，

適時調整本署服務之各

項措施。 

4.對於民眾之聲請及洽詢

，積極辦理及儘速回復，

解決民眾之疑難、困惑。 

 

 

1. 全面實施為民服務單一

窗口，將收文、收狀、

訴訟輔導、收費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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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民 眾 生

活 便 利 度

。 

 

 

 

 

 

 

 

 

 

 

 

 

 

 

 

 

 

 

 

 

 

 

 

四、關懷多元對

象 及 城 鄉

差 距 ， 促

進 社 會 資

源 公 帄 使

用。 

 

 

 

 

 

 

 

 

檢附之書表謄本

，提高業務申辦

便捷度。 

 

 

2.衡酌實際需求，

開發線上申辦及

跨帄台通用服務

，增加民眾使用

意願。 

 

 

 

3.推動跨單位、跨

機關服務流程整

合及政府資訊資

源共用共享，提

供全程整合服務

。 

4.關注社經發展新

趨勢，運用創新

策略，持續精進

服務遞送過程及

作法，提升服務

效能。 

 

1. 體認服務對象屬

性差異，對特殊

或弱勢族群提供

適性服務，降低

其取得服務的成

本。 

 

 

 

 

 

 

 

 

 

 

 

 

 

研 考 科 

為民服務

中     心 

 

 

 

 

 

各 科 室 

為民服務

中     心 

 

 

 

為民服務

中     心 

 

 

 

 

 

為民服務

中     心 

 

 

 

 

 

 

 

 

 

 

 

 

放證人、鑑定人、通譯

日旅費、發還保證金等

各項業務，集中於為民

服務中心，達到一處收

件，全程服務之要求。 

2. 廣為宣導民眾得以法務

部非憑證、自然人憑證

線上申辦系統、首長信

箱及為民服務中心查詢

等管道，確認收件訊息

及查詢，讓民眾瞭解案

件處理流程及最新進度

。 

3.視業務之屬性及民眾之

需求辦理跨單位、跨機

關服務流程整合及政府

資訊資源共用共享，提

供全程整合服務。 

 

4.藉由其他公部門、報紙

、廣播或與民眾接觸等

方式獲得現今社經發展

趨勢，以其為基礎改進

本署服務遞送程序，增

加服務民眾之效能。 

 

1. 

(1)本署已建置無障礙空間

，以供行動不便者到署

洽公，對於精神、智能

或其他障礙之民眾，均

以親切、和藹及細心之

態度面對民眾，使其與

一般民眾獲得同樣之服

務效能。 

(2)對於訴訟當事人具有特

殊性或屬於弱勢族群依

法律之相關規定提供必

要之法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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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放政府透

明 治 理 ，

優 化 機 關

管 理 創 新

。 

 

 

 

 

 

 

 

 

 

 

 

 

 

 

 

 

 

2. 搭配複合策略，

延伸服務據點，

提高偏遠或交通

不便地區民眾的

服務可近性。 

 

 

 

 

3. 考量服務對象數

位落差，發展網

路服務或輔以其

他方式，提供可

替代的服務管道

。 

 

 

 

1. 建構友善安全資

料開放環境，落

實資料公開透明

，便利共享創新

應用。 

 

 

 

 

 

 

 

 

 

 

 

 

 

 

2.促進民眾運用實

體或網路等多方

觀護人室

為民服務

中     心 

 

 

 

 

 

 

為民服務

中     心 

 

 

 

 

 

 

 

各 科 室 

為民服務

中     心 

 

 

 

 

 

 

 

 

 

 

 

 

 

 

 

 

各 科 室 

 

 

2. 落實執行法務部柔性司

法保護政策，除於本署

成立司法保護中心，並

橫向連結轄內醫療院所

、交通隊、公益團體等

機構於五鄉一市設立司

法保護據點，使民眾就

近就可得到司法保護服

務。 

3.為落實「司法為民」之

服務理念，本署於為民

服務中心成立「偏遠離

島遠距視訊服務」，使

離島地區民眾可藉由網

路系統管道由本署提供

服務。達成「多用網路

、少用馬路」的目標。 

 

1.  

(1)配合行政院推動中央政

府主管機關公共區域提

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試

辦作業，本署於1樓民

眾洽公等候區提供免費

WiFi無線上網服務 (需

自備上網裝置)，民眾

至本署洽公時，可依需

求隨時上網查閱所需資

訊，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及滿足民眾外出活動或

洽公等候的連網需求。 

(2)於本署1樓設立檔案應

用處所，建構友善安全

資料開放環境，鼓勵民

眾調閱檔卷，使檔案資

料公開透明，便利共享

創新應用。 

2. 藉由e化政府、單一窗口

及首長信箱等電子管道

及對外辦理各項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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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掌握社經發

展 趨 勢 ，

專 案 規 劃

前 瞻 服 務

。 

 

 

 

管道參與決策制

定，強化政策溝

通及對話交流。 

3.檢討機關內部作

業，減省不必要

的審核及行政作

業，聚焦核心業

務，推動服務創

新。 

 

1. 主動發掘關鍵議

題，前瞻規劃服

務策略預為因應

。 

2. 善用法規調適、

資通訊技術應用

及流程簡化，擴

大本機關或第一

線機關服務措施

的運作彈性。 

 
 

 

 

 

 

3. 結合跨域整合、

引進民間資源、

社會創新及開放

社群協作等策略

，務實解決服務

或公共問題。 

 

 

 

4. 權衡服務措施的

必要性，以及投

入成本與產出效

 

 

 

 

書 記 處 

各 科 室 

 

 

 

 

 

書 記 處 

各 科 室 

 

 

書 記 處 

各 科 室 

 

 

 

 

 

 

 

 

 

 

 

書 記 處 

各 科 室 

 

 

 

 

 

 

 

書 記 處 

各 科 室 

 

機會，蒐集民眾意見作

為政策決定之依據，並

強化政策溝通及對話交

流。 

3.各科室審查自身業務有

無冗長及不必要之程序

，如有則報請長官審核

是否簡化程序，以達到

迅速、便捷之便民服務

。 

 

1.鼓勵各科室於業務執行

過程中主動發掘關鍵議

題，前瞻規劃服務策略

預為因應。 

2. 

(1)以民眾使用需求規劃服

務設施，提供親切、善

意的服務空間，動線規

劃兼顧效率及人性。 

(2)妥適改善本署各項為民

服務設備，以提供民眾

優質洽公環境，樹立機

關優質服務形象，並隨

時提供及更新各項聲請

書表、申辦須知及宣導

資料供民眾隨時所請及

詢問。 

3. 視業務性質結合澎湖縣

政府各機關學校及財團

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臺灣澎湖分會、臺灣

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澎湖

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等

團體資源辦理各項活動

推行各項服務。 

4. 

(1)藉由首長信箱及各項民

眾滿意度調查，彙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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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間的合理性，

重視服務的制度

化及持續性。 

 

 

 

 

 

 

眾之意見，考慮投入成

本與產出效益間的合理

性，以權衡並檢討本署

服務措施的必要性。 

(2)各項為民服務工作遵照

相關作業標準及服務規

範辦理，使各項為民服

務作業流程標準化、一

致性，節省工時，減少

疏誤，以達成服務的制

度化及持續性。 

伍、實施步驟 

於 107 年 3月 31日前將本執行計畫公布於本署網站及以紙本 

方式放置於為民服中心供民眾參閱。 

陸、考核作業 

本機關應實施不定期查核，並針對缺失輔導改進，作為為民服

務之績效。 

柒、獎勵方式 

依行政院第 1 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及「法務部 106

年度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等相關規定辦理。 


